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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合同
Certification Contract

贵州天知择认证有限公司
Guizhou Tianzhize Certification Co. , Ltd.

合同订立原则

平等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规定，平等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①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不论所有制性质，也不问单位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地位都是平等的。②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对等。当事人所取得财产、劳务或工作成果与其履行的义务大体相当；要求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另一方的财产，侵犯他人权益；要求禁止平调和无偿调拨。③合同当事人必须就合同条款充分协商，取得一致，合同才能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更不得以强迫命令、胁迫等手段签订合同。

自愿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民事活动除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外，由当事人自愿约定。包括：第一，订不订立合同自愿；第二，与谁订合同自愿，；第三，合同内容由当事人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愿约定；第四，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变更有关内容；第五，双方也可以协议解除合同；第六，可以自由约定违约责任，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

公平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公平原则要求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公平合理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时，要根据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根据公平原则确定风险的合理分配；第三，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违约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规定，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

认证合同条款 
合同编号：                                 
	甲  方： 

	Party A：

	地  址： 

	Address：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邮编（Postcode）： 
	网址（Web site）： 

	电话（Telephone）： 

	联系人（Contact Person）： 
	E-mail： 


	乙 方： 贵州天知择认证有限公司

	Party B：Guizhou Tianzhize Certification Co. , Ltd.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办事处金阳大道西侧贵阳富力新天地二期第9栋6层7号和8号

	Address：Unit 7 and Unit 8, 6th Floor, Building 9, Phase II, Guiyang Fuli Xintiandi, On the west side of Jin Yang Avenue, Guanshanhu District, Guiyang City , Guizhou Province.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Unified Social Credit Code）： 91520115MA6J516970

	电话（Telephone）：0851-86510086
	 网址：www.gztzz.com.cn

	合同签订授权人（The authorized person signing of the contract）：万林  汪橹

	联系人/电话（Contact Person/Telephone）： 


认证合同条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商定乙方按照国家认证认可有关法律法规和认证方案为甲方提供认证服务，并就认证服务的具体项目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承诺共同遵守。

第一条 经双方约定的审核依据是：

(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和GB/T 50430-2017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 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 GB/T 22000-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要求（V1.0）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 GB/T 35770-2022/ISO 37301:2021 （合规管理体系）

( GB/T 31950-2023（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 GB/T 39604-2020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 GB/T 30146-2023/ISO 22301:2019（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 GB/T 33173-2016/ISO 55001:2014 （资产管理体系）

( GB/T 29467-2012 （企业质量诚信管理体系）

( RB/T 089-2022 （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 GB/T 19580-2012 （卓越绩效评价管理体系）

( GB/T 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  

( GB/T 20647.9-2006 （物业服务）

( GA/T 594-2006  （保安服务）

( GB/T 20647.2-2006 （社区环境管理服务）

( T/CAEPI 2-2016 （环境服务）

( GB/T 37276-2018 （政务服务）

( GB/T 39735-2020 （养老服务）
(                

( 甲方按上述标准建立的体系文件

( 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经双方商定本合同所覆盖的认证范围是：                                              
注：以上范围尚需经现场审核进一步确认，最终以乙方认证评定的决定为准。

体系覆盖人数：     人。

注：如结合审核/评价各领域覆盖人数不同，应分别注明。
本合同涉及的审核/评价费用依据为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计价标准。审核费用的详细内容见本合同附件——经双方确认的报价单（确认方式为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

第四条 认证类型  合同费用及支付方式：

认证类型：( 初次认证  ( 再认证  ( 认证转换  ( 证书变更 ( 监督审核

1、认证/再认证审核/评价费

1)费用构成：
a)认证申请费：￥         元；（再认证/获证组织变更认证此项不发生）；
b)审定与注册费：￥         元；
c)审核/评价费：￥         元；
d)管理年金：￥         元；
e)其他费用：       费，￥      元；

f)是否需要加印证书（每套证书（中英文各一份）50元）：□不需要 □需要 加印  套，￥      元；
上述费用合计：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元）。

2) 费用支付方式：

(一次性支付：甲方应于              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认证审核费用。

(分期支付：甲方应于           支付给乙方￥     元；甲方应于       支付给乙方￥    元；

3) 特别说明：如甲方未能取得证书，乙方在做出认证决定后2个月内将审定与注册费、管理年金及证书加印费用退还甲方。

2、监督审核费

1）证书有效期内需要完成两次监督审核（监督审核年份为       年和       年），每年监督审核费：￥          元，管理年金：￥        元，其他费用：             费，￥          元。上述费用合计：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元）。
2）费用支付方式：甲方于每年监督审核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当年监督审核费用。

3、审核员为甲方提供审核和监督审核服务所发生的食宿、交通费用由甲方承担。

4、因甲方原因造成需要额外补充进行的现场审核费用由甲方承担，具体数额双方另行协议。

第五条 甲方责任和权利

1、始终遵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与乙方的相关认证程序等规定，甲方应从乙方官网http://www.gztzz.com.cn/查阅最新版的公开文件。

2、建立并持续有效运行相应的体系；

3、体系正式运行至少三个月后（特殊体系不少于6个月），并完成了内审/内部评价和管理评审方可实施正式审核；

4、按乙方要求提供相关管理/服务体系文件、行政许可文件，并应及时向乙方通报的相关变化情况；
5、按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费用；

6、为实施审核做出所有必要的安排，包括检查文件；接触的所有过程、区域、记录及人员提供条件。适用时，为接纳到场的观察员、认可评审员等提供条件。

7、在调查投诉、事故、变更认证、对暂停认证进行追踪、提前较短时间通知的审核等特殊情况下应接受乙方开展的现场审核。

8、配合国家认证监管部门开展的确认审核、监督检查、非例行的临时调查（稽查审核）等，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对拒不配合的获证组织，乙方有权暂停或撤消其证书。

9、向乙方提供真实、充分、有效的信息和记录；

10、正确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有关信息；不擅自利用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或服务通过认证；
11、宣传与认证结果有关的事项时不应损害乙方的声誉；

12、在获证后维持体系持续有效运行。在证书有效期内，接受并配合乙方实施监督审核。在一个为期三年的认证周期内，监督审核应在初次审核或再认证认证决定日期起的12个月内进行一次, 原则上每次审核间隔期不能超过12个月。同时甲方应按本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支付相应的监督审核费用。

13、根据法律法规、行业或自身要求，提出可公开信息的限制性要求。

14、若认证证书被乙方撤销，应将原证书交回乙方。

第六条 乙方责任和权利

1、严格遵守国家各种管理/服务体系认证的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地为甲方提供认证服务；

2、向甲方提供资格证明文件及有关公开性文件；

3、核实甲方提供的行政许可文件的持续有效情况；
4、在签订合同后委派有资格人员组成审核组实施审核；

5、向甲方及时提交审核计划，按双方约定时间实施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

6、遵守公正性与保密声明。当向其他机构（如认可机构）公开保密信息时，应通知甲方。

7、及时向甲方颁发认证证书并通过相应媒体公布甲方名录；

8、定期对甲方获证体系实施监督审核，并根据双方对再认证的协议按期实施再认证换证审核；

9、当认证要求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甲方，并验证甲方是否符合新的要求；

10、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满足甲方关于可公开信息的特殊要求。
第七条 如在审核进程中发现足以导致不推荐注册的严重不符合时，乙方应向甲方通报理由,由双方协商确定后续处理措施（如重新修改审核计划，改变审核目的、范围或终止审核等），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如甲方在现场审核结束后6个月内未能配合乙方对其严重不符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实施验证，则乙方需再实施一次第二阶段审核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九条 如甲方中途提出终止审核，若非乙方的责任，甲方仍应支付已发生的相关费用。

第十条 乙方对甲方的管理/服务体系审核合格并对相关不符合的纠正措施的有效性跟踪验证后，在30天内推荐认证注册，经评定合格并批准后向甲方颁发体系认证证书，乙方将在相应媒体上提供甲方认证信息的公开查询途径。同时，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将认证结果相关信息报送国家认监委。

第十一条 甲方如对审核过程、审核行为或审核结论有异议，可与审核组长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甲方可于现场审核结束后30天内向乙方提出书面投诉或申诉。如对乙方的决定仍有异议，可进一步向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复议。

第十二条 获得认证后发生以下情况时，甲方应于情况发生后的二个工作日内通报乙方，乙方视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包括调整对甲方认证监督周期、方式及有关内容、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等)。若甲方未在规定时限内通报乙方，则乙方有权先行暂停认证证书，并将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或其他措施：

1、客户及相关方有重大投诉；

2、生产、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被质量或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不合格；

3、发生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有关的重大事故等；

4、相关情况发生变更，包括：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变更；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或管理者代表）变更；生产经营或服务的工作场所变更；管理/服务体系覆盖的范围变更；管理/服务体系和重要过程的重大变更等；

5、产品召回事件及处理情况；

6、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变更信息；

7、在乙方要求时，向乙方提供所有甲方收到有关投诉的记录和依据体系标准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所采取的纠正措施的记录；

9、出现影响管理/服务体系运行的其他重要情况。
第十三条  当甲方提出变更证书内容时，乙方将于接到变更申请的一个月内通知甲方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并对甲方进行换证审核。同时，根据证书变更情况，双方可协商另行签订相关协议。

第十四条  如果甲方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乙方将按规定暂停认证证书的使用，并要求其限期（最长期限为不超过6个月）纠正，纠正经验证有效后乙方将通知甲方允许继续使用认证证书。同时，甲方在证书暂停期内，应停止相关认证资质的宣传及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1、管理/服务体系持续地或严重地不满足认证要求，包括对管理/服务体系运行有效性要求。

2、针对监督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严重不符合项），客户未在商定的时间内采取相应纠正和纠正措施；或在商定的时间内所采取的纠正、纠正措施未被审核组接受（或未被证实有效）。

3、获证客户第一次监督审核未在初次认证决定后的12个月内完成（且无证据表明获证组织暂不具备实施监督审核的条件），或其他的监督审核不能在每个日历年进行一次，或两次审核间隔期超过12个月，或不能按时接受再认证审核。

4、未按TZZ《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程序》要求，使用TZZ签发的管理/服务体系证书和认证标志；

5、获证客户及其管理/服务体系运行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更已不满足原认证覆盖范围要求，且未及时通知TZZ妥善处理；

6、发生影响产品质量/环境绩效/职业健康安全绩效的重大事故，或国家行业监察发现重大问题；

7、被有关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8、被地方认证监管部门发现体系运行存在问题；

9、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过期失效，重新提交的申请已被受理但尚未换证的情况；

10、对其投诉或任何其它信息证实表明获证客户不再符合我公司的相关规定要求；

11、未按规定及时交纳有关认证费用，不承担、履行认证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

12、获证客户主动请求暂停；

13、提供虚假、失效的信息和记录；

14、其他应当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况。
第十五条  若甲方产品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被查出不合格时，自国家及省市场监管部门发出通报起30日内，乙方将对甲方实施现场审核（特殊审核或监督审核），并根据审核情况作出相关认证决定。基于此项工作产生的额外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十六条  甲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乙方将撤销其认证/注册资格，甲方应将原证书交回乙方：

1、审核时发现甲方没有运行管理/服务体系或者已不具备运行条件，结论为否定意见；

2、严重违反国家法规、或TZZ有关规定；

3、发生影响质量、环境、职业安全的重大事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经调查（审核）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因为获证客户管理/服务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或组织未能在暂停期内就重大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

4、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列入质量信用严重失信企业名单；

5、拒绝接受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

6、故意停运污染治理设施、长期超标排放，造成恶劣影响的。证明材料须附具体说明；

7、拒绝配合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或者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提供了虚假材料或信息；

8、获证组织法律地位证明文件被注销或撤销，或者持有的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强制性认证证书等已经过期失效但申请未获批准；

9、获证客户在暂停认证证书的限期内未能对导致暂停的问题实施有效地纠正加以解决；

10、暂停认证证书的时间已满六个月期限；

11、获证客户主动要求撤销证书；

10、未按规定及时交纳有关认证费用；

11、未按相关规定正确引用和宣传获得的认证信息，造成严重影响或后果；或者乙方已要求其纠正但超过2个月仍未纠正的；

12、提供虚假、失效的信息和记录；
13、其他应当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况。

第十七条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甲方经营、生产状况及技术信息以任何方式泄漏给第三方，但下列情况除外：1）甲方已公开或者通过公开途径可以获知的资料；2）国家法律、法规有要求时。

第十八条  合同双方有权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请求，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提前15个工作日通知对方并且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第十九条  因乙方批准资质注销或被撤销导致甲方认证证书无法有效保持的，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最近一次审核的费用。
第二十条  在合同有效期内，由于甲方或乙方责任使另一方利益受损失的，责任方应承担赔偿，赔偿的实施由协商解决。

第二一条  乙方将通过现场审核收集客观证据进行判定，如因甲方未按管理/服务体系运行或因甲方过失造成自身的损失乙方不予负责。

第二十二条 双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延迟或失败，免除赔偿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天灾、火灾、爆炸、劳工争议等，受到影响的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另一方。

第二十三条  在本合同实施中发生的争议，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若协商不成，可通过以下第    种途径解决：

1、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双方认可的           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仲裁费用由仲裁结果确定。

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至甲乙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及与本合同有关的债权、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证书有效期到期前乙方将为甲方实施再认证，并重新签订认证合同，相关费用重新报价后双方确定。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同意通过补充协议予以规定，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空白）

	甲方： 
	乙方： 贵州天知择认证有限公司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办事处金阳大道西侧贵阳富力新天地二期第9栋6层7号和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MA6J516970

	开户行：
	开户行：工行贵阳金融城支行

	账号：
	账号： 2402000509200064363

	授权签约人：
	授权签约人：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合同附件：

认证报价单

合同编号：                                        项目编号：

客户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认证标准：

认证类型：( 初次认证    ( 再认证    ( 认证转换   ( 证书变更   ( 监督审核
	序号
	项目
	标准

（RMB）
	实际

（RMB元）
	备注

	1
	认证申请费用
	1000元/体系
	
	再认证/获证组织变更认证此项不发生。

	2
	审核费用
	国家及行业指导
	
	审核时间总计  人天。

	3
	审定与注册费用
	2000元/体系
	
	

	4
	管理年金
	每年1500元
	
	

	5
	加印证书费用
	50元/套
	
	每套证书包括中文证书、英文证书各1份。

	6
	其他费用
	
	
	

	合  计
	
	大写：  


监督审核（证书有效期内需要完成两次监督审核（监督审核年份为       年和       年），每年监督审核费）：

	序号
	项目
	标准
	实际

（RMB元）
	备注

	1
	审核费用
	国家及行业指导
	
	审核时间总计  人天。在证书有效期内，将对获证方进行监督审核，监督审核的时间间隔根据相关规定和获证方的管理/服务体系运行情况确定。若受审核方规模及相关认证准则发生变更，监督审核费用双方重新确认。

	2
	管理年金
	每年1500元
	
	

	3
	其他费用
	
	 
	

	合  计
	 
	大写：  


补充说明：本报价不包括现场审核时发生的必要的食宿和差旅费用。

甲方代表（签名/盖章）：                乙方代表（签名/盖章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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